附件7
	[bookmark: _Hlk197779494]个人房屋现状认定意见（核实意见）申请表

	建设单位情况
	申请人
	

	
	详细地址
	
	邮政编码
	

	
	法定代表人
	
	联系电话
	

	
	经办人
	
	联系电话
	

	建设项目情况
	项目名称
	

	
	建设地点
	
	土地使用权证号
	

	
	规划条件编号
	
	建设工程规划
许可证编号
	

	申请现状认定意见房屋实建情况

	

	建筑占地面积（㎡）
	总建筑面积（㎡）
	计容
建筑面积（㎡）
	地上
层数（㎡）
	地上
建筑面积（㎡）
	地下
层数（㎡）
	地下
建筑面积（㎡）

	批准情况
（或土地证范围内）
	
	
	
	
	
	
	

	实测（实建）
情况
	
	
	
	
	
	
	

	填写须知：
  根据有关法律规定，申请人（单位）应如实提交有关材料和反映真实情况，并对申请材料实质内容的真实性负责。以虚报、瞒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取得批准文件的，将依法予以撤销，并追究相应责任。
	申请人承诺：
  本人已阅知填写须知，并承诺对申报资料的真实性及数据的准确性（含电子文件与图纸的一致性）负责，自愿承担虚报、瞒报、造假等不正当手段而产生的一切法律责任。

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审查意见填写须知：
  各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应对申请出具现状认定意见（核实意见）的房屋进行实地勘察，明确房屋质量安全和消防安全，涉嫌违法建设的已依法查处到位，并经公告30个工作日无异议或异议不成立，明确审查意见。
	镇人民政府（街道办事处）审查意见：
   




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